
直播间卖的品牌防晒

霜不防晒

李某标名下有一家直播平台网

店，经营护肤品代理业务。2023年年

初，林某想与李某标合作，在李某标

的网店中挂上假冒某品牌的防晒霜

进行线上售卖。 为了拿到品牌方在

直播平台的售卖权限， 二人还采购

了300 余支该品牌的正版防晒霜。

2023 年 3 月， 李某红向李某

标毛遂自荐， 称自己经营的公司能

做出某品牌的假冒包装盒。 李某

标、 林某觉得自己正好要做假货生

意， 便向李某红订购了 4 万个某品

牌的包装盒和 6 万个透明标签， 并

答应事成之后给李某红 10%的分

红。 至于防晒霜膏体和瓶身， 林某

又联系了陈某， 并向其提供了某品

牌正版防晒霜， 让他按照样品批量

生产。

李某标和林某知道， 如果想靠

卖假货多赚一些， 仅凭网店本身的

流量是不够的， 还需要联系一些网

红主播带货， 进一步提高影响力。

于是， 他们找到了某直播平台的负

责人徐某。 徐某利用自己在某直播

平台公司内的影响力， 顺利让李某

标提供的假货出现在了直播平台的

链接中。

两场直播“爆单” 后， 李某

标、 林某想要扩大“生意” 规模，

为了便宜， 他们找到另一个假货供

应商， 购买了 7000 余支假冒的某

品牌防晒霜。 但这批假货经过直播

平台卖出后， 有用户反馈使用后皮

肤有刺痛感， 并且防晒效果差。

直播结束后， 某品牌发现了这

场直播中卖出的并非正品， 要求直

播平台立即停止与李某标、 林某

的合作， 并撤销链接。 但二人并

未理会， 继续开直播卖假货， 直

到某品牌向警方报案。

成本十几元的防晒霜

卖了 1 万余个

到案后， 李某标等人交代了

完整的作案经过。 据交代， 他们

在直播间卖的假货定价远低于某

品牌官方定价， 只卖 39 元， 成本

只要 14-15 元， 有不少消费者看

到如此低的价格后便会选择下单

购买。

截至案发， 李某标、 林某销

售假冒的某品牌防晒霜共计 13346

个， 金额共计 81 万余元， 仓库中

查获的假冒某品牌防晒霜数量

6800 个、 唇膏 19800 个， 待销售

金额共计 30 万余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李某标、 林某结伙， 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特别严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以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罪对其提起公诉。

徐某结伙他人， 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情节特别

严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对其提起公诉。

李某红经营的公司及李某红

结伙他人， 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

识并销售， 情节特别严重， 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涉

嫌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

陈某结伙他人， 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严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

审理中， 李某标、 林某分别

退出部分违法所得并预缴罚金。

今年 1 月， 经宝山检察院提

起公诉， 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李某标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15 万元； 判处林某

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处罚

金 20 万元。 其他涉案人员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检察官提醒， 假冒化妆品不

仅存在失效、 致敏致痘风险， 更

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消费者在购

买化妆品等商品时， 应选择正规

渠道， 理性消费， 仔细甄别。

而制假售假的行为不仅侵害

了品牌方和消费者的权益， 也扰

乱了市场秩序， 将受到法律的严

厉制裁， 生产经营者切莫为了一

时利益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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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庞建琴 盛思豆

记者 徐荔

单位分房、房屋转让、拆

迁征收……这些都是涉及利

益的词汇， 利益分配不均或

对利益分配有异议， 往往就

会引发纠纷。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就办理了一起因为

单位分房被征收而产生的诉

讼， 前妻认为前夫和前夫的

姐夫恶意串通， 瞒着她转让

了单位分房，因此将二人告上了法

院……

田小勇与莫小许在同一家银行

工作， 两人结为夫妻并居住在单位

职工福利分配居住用房内， 共同享

有房屋的使用权， 每月需要向单位

缴纳租金。后因工作调动，两人搬迁

至其他房屋， 单位分房便由田小勇

姐姐一家居住。

十余年后， 莫小许与田小勇协

议离婚， 协议中没有对单位分房做

明确处置， 仅约定其他房屋由莫小

许所有。此时，单位分房仍由田小勇

姐姐一家居住， 租金由田小勇向单

位缴纳。此后，银行因故要处理房屋

资产，职工可以购买银行相关资产。

因此， 银行将该房屋有偿转让给田

小勇。 同年， 田小勇与姐夫签订了

《房屋转让协议》， 约定将该房屋转

让给姐夫，姐夫支付了房屋转让款。

近年，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

田小勇姐夫与相关部门签订了《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未承想，不久，

田小勇的姐夫和田小勇就被莫小许

告上了法庭， 她要求法院确认他们

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

莫小许诉称，离婚时，双方没对

涉案房产进行分割， 离婚后一直没

去房屋看过， 她对田小勇与银行以

及田小勇与他姐夫签订的房屋转让

协议都不知情， 田小勇和他姐夫的

房屋转让款远低于市场价， 双方的

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她的利益。

田小勇则表示， 离婚时约定涉

案房屋归他， 仅因房屋是单位分房

而未写入离婚协议中， 他从银行处

买断涉案房屋，有权自由处置，而且

莫小许知晓他将房屋出售给了姐

夫。 房屋转让款是他向银行购入价

款的 10 倍，金额合理。

田小勇的姐夫认为， 银行将房

屋转让给田小勇后， 莫小许对涉案

房屋的使用权消灭， 所有权就归田

小勇一人，田小勇将房屋出售给他，

房屋转让协议有效。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银

行与田小勇签订的《房屋转让协

议》， 田小勇是涉案房屋的受让人，

同为银行员工的莫小许对于银行处

理房屋资产事宜不知晓有违常理。

田小勇自银行受让房屋后， 作为涉

案房屋权利人， 将房屋转让他人属

于处分自身权利， 受让人姐夫也向

田小勇支付了房屋转让价款。 现有

证据不能证明田小勇、 田小勇姐夫

存在恶意串通、 损害莫小许利益的

行为。

最终， 法院没有支持莫小许的

诉讼请求。

该案中， 莫小许并非房屋转让协

议的当事人， 为何她能起诉要求确认

合同无效？ 合同无效情形又有哪些？

要如何证明符合无效情形呢？

根据《民法典》 规定， 无效民事

法律行为分为五种， 即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虚假表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违反法律、 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

为，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恶意串通的民事法律行为。

“合同行为” 作为一种民事法律

行为， 也适用上述规定。 莫小许主张

田小勇与其姐夫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

无效， 就是依据恶意串通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的规定。

合同具有相对性， 通常只涉及合

同当事人， 但不排除合同内容影响合

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利益的可能

性。 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不仅可以由

合同当事人提出， 合同当事人以外的

第三人若与合同约定的事项存在法律

意义上的直接利害关系， 也可以提

出。 因此， 只要举证证明自身与案件

有充分的利害关系， 第三人能成为适

格主体。

而所谓“恶意串通”，要求行为人

客观上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 集体或

者第三人的利益， 主观上明知行为有

损他人利益而为之。相应的，第三人请

求确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效， 应当

就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和自身利益受

损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恶意串通” 反映出当事人的一

种主观心态， 而第三人以此确认合同

无效， 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影响较

大。 因此， 法律上要求第三人承担较

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更高的举证

证明义务， 当事人尤其需要注意证据

收集及留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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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韵怡

“大牌同源” “工厂直营”？ 看到直播平台上的这些化

妆品“秒杀” 活动， 你是否动心了呢？ 这很可能是假冒伪劣

产品套上了正牌化妆品的“外壳”。

近期，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假冒注册商标、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的涉案人员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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